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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民局逮捕或拘留的移民人士有某些權利。 但是，如果您在邊境或機場被逮捕或拘
留，這些權利將有所改變。在這些情形下，您會有較少的權利。如果您在工作場所、在街

上、路檢後或在家中被移民局逮捕，您可能有較多的權

利。如果您被逮捕或拘留，要保持冷靜並記住下列事

項： 
 

 不要簽署任何文件。您有可能簽下放棄見律師或法
官的權利。 
 

 沒有先和律師討論前，不要同意 “自願離境”
(Voluntary departure-同意離開)。  簽下這份自願離境
的文件表示您將得不到聽證會，必須離開美國，而且可

能永遠無法再入境美國或取得合法移民身分。 
 

 不要期待移民局代表或法官向您解釋您有哪些選擇
或給您正確的資訊。在回話或做任何事前，先和律師討

論。 
 

 如果您被逮捕或拘留，您有權打電話給律師或您的
家人。您有權讓律師到拘留所(移民監牢)去探視您。 
 

 您有權請律師，但政府不會提供或支付律師費用。您必須自己聘請或找願意免費代
表您的律師‐ 移民局應該會提供您一份清單，您可以聯絡清單上的團體找免費律師或
詢問法律建議。如果在見到法官之前沒有獲得法律建議 ，您應該要求法官多給您一點
時間好讓您找律師。 
 

  您應該把所有您認為與您的移民案件相關的重要細節告訴和您談話的律師，包括您
是否曾經犯罪被捕。為了提供最恰當的法律建議給您，把所有您的移民案件的相關細

節告訴協助您的人極為重要。欺騙或對您的律師隱瞞資訊對您無所助益。  
 

   如果您認為您的雇主向移民局告發您是因為您抱怨工作狀況，記得告訴律師這件
事。您可能可以因雇主的這個舉動而提出訴訟。 
 
 
∗這份文件部分資料取自 National Lawyers’ Guild’s Know Your Rights(全國律師指南‐了解您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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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數情形下，移民局必須在 48小時內決定您是否進入移民訴訟程序(在法官面
前)，及是否拘留您或讓您保釋。然而，新法實行後，移民局可
能會有更多時間做決定 (他們應該在 7天內作出決定)。如果您
被拘留超出 48小時， 記得告訴協助您的律師或法律組織。     
 

  在多數情形下，您有權要求保釋或保釋聽證會(在法官面
前)。但是，如果法官判定您可能不會出席法庭聽證會或您會危
害他人，法官可能會命令您留在拘留所。 
 

 如果您必須離開美國，在離開前試著與移民律師談一談。您
可能有一段時期無法回來。 在您離開前您需要知道這件事，因

為如果您提早回來，您可能會被逮補。 
 
 
 
 
 

 
 

 


